
 

 

 



 

 

活动（活动细则及安排另行通知）。 

四、活动安排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分上传作品、学校推优、市级评

选和市级推优四个阶段。其中上传作品、学校推优、市级评选三

个阶段的活动在湖北中小学智慧教育云平台（网址为：

http://shishou.hbeducloud.com/）上进行。各阶段的主要时间

节点和要求如下: 

1.上传作品（微课项目：3 月 25日前；课件、融合创新应用

教学案例项目：4 月 25 日前。） 

参加活动的教师总结个人教学实践成果，根据活动项目说明

及要求，确定参加活动的内容，自主制作作品。完成作品制作后，

参赛教师打开平台活动网页，登录个人账号和密码，上传作品。

作品的质量要求、评选标准、报送要求等详见附件 1。为避免增

加教师负担，规定每人参加项目不超过 2 项，同一项目每人只能

报 1 件作品，每件作品作者不超过 1 人。 

2.学校推优（微课项目：3月 26日至 3 月 31 日；课件、融

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项目：4月 26 日至 4 月 30 日。） 

学校对本校教师上传作品进行遴选，并按照下达的推荐作品

限额指标（详见附件 3）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市级评选。乡镇办区

学校以中心学校为单位推荐。 

3.市级评选（微课项目：4月；课件、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

例项目：5 月。） 

市电教馆组织评委对各地各校推荐的教师作品进行评选，并



 

 

按照比例评选奖项。 

4.市级推荐：（微课项目：5月；课件、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

例项目：6 月。） 

市电教馆推荐部分获奖作品参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五、报送格式 

参评作品“压缩包”统一格式，只能使用一级压缩包（即该级压

缩包内不能再建文件夹），压缩包命名为“学校名称-作者姓名-作品

名称”，压缩包内存放：1-符合格式、大小等要求的作品，作品文

件必须确保能够运行；2-源文件；3-数字创作类推荐作品登记表，

数字创作类作品创作说明，作品形态界定中要求一并提交的材料

等。 

六、活动表彰 

1.个人奖。分项目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作品将送上级

活动参评。 

2.集体奖。设“优秀组织单位”、“团体优胜奖”。 

七、活动要求 

1.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各校要明确主管领导，指定工作机构，

做好宣传组织工作。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教师参加活

动。 

2.为确保活动质量，依据近年来各地各校活动规模和成绩，

下达各地各校上报数限额指标，原则上不得超报。对本次活动组

织积极、有成效的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指标倾斜。 



 

 

3.参赛作品资格审定 

(1)有政治原则错误和科学常识错误的作品，取消参评资格； 

(2)严禁抄袭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 

(3)不符合作品形态界定相关要求的作品，取消参评资格； 

(4)作品必须从未在任何媒体上发表，并且未参加过往届活

动，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5）资料的引用应注明出处，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其责任由作品作者承担。 

4.本次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选送省

级评选的作品按照省相关要求办理。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杰  电话：13797510788 

附件：1.活动项目说明及要求 

2.作品信息登记表 

3.各地各校作品推荐指标分配表 

由于附件篇幅较长，不随通知印发，请登录平台“活动中心”

栏目查阅、下载。平台地址：http://shishou.hbeducloud.com/ 

 

 

                                     

2024 年 11 月 18日 

 

 


